附件：
新会区工业企业技术改造事后奖补流程
 (
企业按项目工程进度填报相关信息，并自主通过监测系统向区经信商务局
申请完工评价；
区经信商务局
会同区统计部门审核项目是否符合两个条件；若符合，属地
镇级经济管理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委
托第三方机构组织完工评价，出具完工评价报告等。
)
 (
项目开工前，企业登录监测系统启动备案申请，经信部门进行审核，下发备案证。
)
 (
项目备案
)

 (
项目完工评价
)

 (
企业通过监测系统在4月1日前提出申请，并提供相关纸质材料；
区
经信商务局通过监测系统公开受理项目申请；第三方机构提供相关服务，出具技术改造投资情况、事后奖补资金预核报告等。
)
 (
企业申请事后奖补
)

 (
区经信商务局
会同同级财政、税务、统计部门按规定进行技术改造情况现场核查和核算事后奖补金额，编制事后奖补资金扶持计划，每年6月1日前上报市经济和信息化局、市财政局，提出事后奖补资金安排。
)
 (
核算事后奖补资金
)
 (
市经济和信息化局、市财政局审核事后奖补资金安排计划，并进行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，每年7月1日前下达企业事后奖补资金计划
。
)

 (
下达资金安排计划
)
 (
资金拨付
)

 (
各级财政部门按规定逐级将资金拨付至企业。
)
 (
区经信商务局
、区
财政
局与
镇级经济管理部门、财政部门
定期抽查
，强化监督检查
，及时发现问题并予以纠正。
)
 (
监督管理
)




